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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錄 

第二次會議 

一、時 間：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九時 

二、地 點：本會議事堂 

三、出 席：鄭倫杰 林沛瑩 吳泳慧 張玉龍 梁淑絹 楊錦發 林澄洋 

陳鑲萍 陳昀志 蘇浚豐 

四、列 席：鄉長林英嘉 主任秘書游宗霖 行政主任林瓊枝 政風主任

陳文富 主計主任謝瓊慧 人事主任張素綢 民政課長林俊

仁 秘書阮炳煌 社會課長張芷貽 建設課長張志瑋 財政

課長李美玲 農觀課長王中森 清潔隊長曹耀仁 圖書館長

陳楚晴 幼兒園長廖雅倩 

五、主 席：鄭副主席倫杰 秘書：柯錫昌 錄音：林俊琪 司儀、記

錄：林美芬 

六、討論提案：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各位代表，我是副主席，已經超過預定開會時間 21 分鐘了，主席

現在還在忙，無法過來，為了節省時間，也為了不要讓鄉公所所有主管

在此等待，代表是不是表決一下，是不是我們就直接宣布開會？贊成的

請舉手，全數通過，我就代理主席主持今天的會議。 

林司儀美芬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今日 12 月 30 日議

程：討論提案。 



2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鄉長、各位同仁、各位課長，大家早安！快中午了，應該是午安，

今天因為主席在忙，由我代理今天的議事，首先這次彰化縣秀水鄉民代

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鄉公所有提出三個提案，都是墊付案，

所以我們依序從第 1 號案開始討論。針對第 1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議案，號別：第 1

號。類別：社會。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彰化縣政府補助

本鄉義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14 年度社區活動中心設備」，所需經費

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整(補助款)，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

墊付，俟籌編 11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貴

會審議。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審查意

見：提大會議決。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社會課長提出詳細說明。 

張課長芷貽答覆： 

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鄉長、主秘、兩位秘書、各課室主

管，大家好！本案是有關義興社區發展協會為辦理「114 年度社區活動

中心設備」，這項計畫向彰化縣政府申請 100 萬元補助，經縣府 114 年

12 月 5 日府社發展字第 1140495913 號函核定補助 100 萬元，因未及納

入 114 年度預算，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 100 萬元，俟 115 年度追加預算

或 116 年度預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審議。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是不是請課長詳細說明這 100 萬元的支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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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課長芷貽答覆： 

本案是因為本鄉義興村公設活動中心已經竣工，社區這邊因為要充

實社區活動中心的設備，向縣府申請充實設備的計畫，這項計畫的經費，

社區這邊是寫 131 萬 7,320 元，向縣府申請，縣府有核定 100 萬元整，

剩餘的部分就是由社區自行自籌。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請蘇浚豐代表發言。 

蘇代表浚豐質詢： 

謝謝副主席代理主席！還有秘書、各位代表同仁、公所林鄉長、游

主秘、各位長官，大家好！關於第 1 號案，現在螢幕還沒播放出來，等

一下播放出來，我再一一說明。在說第 1 號案之前，內部要審墊付案之

前，我先徵詢主席，有多少時間讓我來發言？我跟你爭取一下。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如果沒有其他代表有意見，你就自由發揮吧！ 

蘇代表浚豐質詢： 

請幫本席計時 15 分鐘，這樣比較妥當，請美芬幫我計時一下，這

15 分鐘，主席有答應，所以我就自由發揮，我會針對討論提案這個部分

來討論。在討論之前，我要說明一下，我們要討論不是要鬥爭，討論的

當中，我蘇浚豐如果有講得較不合理的話，講得較大聲，造成代表也好，

鄉公所團隊的誤會，種種情形下，要跟我說，不要造成外面(傳聞)，我

現在在說墊付案，我們現在提墊付案出來了，我說了之後，不要馬上說

我蘇浚豐在阻擋預算、阻擋墊付款，不要造成這種困擾。我現在先講一

下，港墘社區也要做好了，結果他也有送公所，在 115 年有編，結果外

面怎麼說？鄉長就有編 160 萬元，事實上他也有編，一個案而已，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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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這個案，但是我相信林鄉長編一個 160 萬元，未來社區有義興、港

墘需要用到裡面的設備，要花較多錢，所以一直編，結果發生種種的問

題，之後我們審預算發生我們有刪減 50 萬元，外面馬上說我們代表會

很奇怪，刪減預算。這個來龍去脈，我也不用敘述，再一項，惠來社區

三聖宮那時社區有向縣府申請興建活動中心，結果我第一時間看到墊付

案之後，我也有在大會向游主秘說：「這個墊付案土地的問題是不是要

釐清一下？」我的意思是要釐清好，不要造成日後三聖宮管理委員會和

社區(不承認)，這土地是三聖宮的，造成以後大家說不承認。明明也是

有打掉，下崙社區也要打掉不打緊，拆建費又是我們。我說的墊付案，

我是在注意這些，結果造成怎樣？我說要公證，較合法，確實有史以來

是第一次我們對社區和土地管理員做公證的案件。我覺得我對得起所有

的百姓，但是外面說我在阻擋預算、墊付案，以上。所以我現在有體會

要說好話、存好心，我表達較不清楚，要說好話，要做好事，這是我現

在要針對第 1 號案的問題，我必須要先說，我存好心，我要說好話、做

好事，這是我的師父徥儩老師，我拜他做師父，在 11 年前，我就拜他

為師父，然後我在睡覺當中有收到，譬如今天要提出墊付案，我若再問

的話，是不是又造成外面又說我在阻擋預算？所以我有想到我的師父曾

提醒我，那麼我也曾在 10 多年前拜訪現任的林鄉長，以前是主任委員

會會員，我以前去他家有瞥見他家的圖也是我的師父，是同一個，我怎

麼突然想到這個問題？在林鄉長的家曾經瞥見到，這件事情是這樣，我

怎麼突然去想到 10 多前的事情？所以以上是我針對這回的第 1 號案，

我要說好話，我現在不是在質詢，我是用討論的，雖然我有權來質詢，

但是各位長官、鄉長，我是用討論的，我現在要和你們討論，和大家慢

慢地來討論這個案件。這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對或不對，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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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這個案出來，該案是義興社區要向縣府申請補助，那麼補助有提

出申請，第一次申請的是自籌經費執行，為什麼會執行？因為社區村幹

事很用心和縣長惠美女士研究，縣長說好，因為我補助義興才 800 萬元

而已，你們義興很辛苦，還要籌 600 多萬元，她也答應了，這個流程是

這樣，不用送來社會課，她有送這張文，不好意思，因為有來剛才那張

文，社會課自籌款的部分，11 月 11 日，叫她自籌款要寫 31 萬 7,320 元，

縣政府要補助你 100 萬元，該案已經成立了，這樣就好了，是不是這樣？

你看這個提案，我們大家互相討論，提案人是林鄉長，由社會課來執行，

這個問題，案由是不是社區辦理活動中心設備，所有的經費和縣府給我

們的資料有相同嗎？完全不一樣。因為縣府給我們的資料，社區當時申

請的時候，是多少？8 月份 131 萬 7,320 元，自籌的部分是 0 元，怎麼演

變到最後會是社會課將提案這個案寫100萬元？我覺得縣府要補助我們

100 萬元，會誤導我們代表會是不是專款專用，只有全額補助。我看這

個案之後，覺得這樣寫怎麼對？這是大家討論，應該不太對，是不是這

樣？我個人的看法。我們來看別課室，我隨便抓一下別課室怎麼寫？清

潔隊，環境保護局核定金額多少、我們自籌多少、提墊付多少，他們都

一一說明，有看到嗎？在這一案裡面大約說明。再來，建設課是寫案由，

寫得有詳細，但較複雜，案由裡面要將這些有的沒的寫在理由裡面，但

是他寫這樣是很詳細；錢若補助下來，我要如何花，都要寫出來，讓我

們代表來審，我們才會很清楚。這是幼兒園的，配合款多少，他們都有

寫出來，理由也有寫出來。所以這是每個課室承辦的時候，他們怎麼寫，

我們來討論。現在話說回來，她這樣寫，我請問這個第 1 號案的說明、

案由裡面寫得很不詳細，是不是會在後續核銷的時候，和審計上面會有

嚴重的法令程序問題？這是我第一項的質疑。再來，提案單第 1 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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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自籌款來源負擔的金額，她也沒有寫，只有寫補助款而已，但是公

文裡面有寫，我們的彰化縣政府公文來函，最後 12 月 5 日來的時候有

寫，那麼她提墊付的時候將它分開，和縣政府的意思分開，這是我質疑

的地方。現在她提這一案出來，代表會在審議當中，我會認為縣府補助

我們 100 萬元，公所提案送來代表會，我會認為是全額補助。結論，預

算不完整，核銷有困難嗎？有這個風險嗎？我是為了確保這項計畫可以

順利，公所來執行，補助單位就是義興發展協會可以順利一點，現在我

懇求是不是可以整理一份較完整的、合法規定的提案單？以上。我請主

席大約跟我補充一下，因為我的敘述可能不是很詳細，針對這個案，大

家討論就好，我沒有質詢，我用討論的，這個案會造成風險嗎？以後要

核銷時，會造成核銷困難嗎？預算不完全嗎？以上跟你們報告是不是會

這樣？我不知道，但是大家討論，以上，15 分到了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剛好。 

蘇代表浚豐質詢： 

好，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謝謝蘇浚豐詳細的發言，針對縣政府這個墊付案，社會課長請補充

說明。 

張課長芷貽答覆： 

謝謝副座、謝謝蘇代表！這個計畫送縣府申請補助的背景，其實這

個文是在 12 月 5 日縣府同意補助，但是我們在協助義興社區向縣府申

請補助是從 9 月份跟 10 月份都有在發文，9 月跟 10 月都分別被縣府檢

還計畫回來。9 月 3 日的發文，縣府檢還的理由是縣府已經補助 8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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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去建設這個公設活動中心，意思就是請社區可能要自行自籌，或者是

日後按照關懷據點的一些設備開辦的辦法向衛福部申請；第二次檢還給

本所的理由是他沒有編列社區的自籌款，所以被縣府檢還。第一次跟第

二次的發文申請補助，自籌款都是列 0，申請縣府補助都是全額的 131

萬 7,320 元，但是這兩次都被檢還了，縣府的來函說請社區編列自籌款，

我們就是依照縣府的公文上面的規定，還有社發科那邊的指示，縣府這

邊是有同意補助 100 萬元，所以請我們告知社區說社區這邊應該要編列

自籌款，而且編列的比例應達 20%以上，所以社區就是按照這一個規定

去做。之所以在本次的提案上面會只有寫「所需經費 100 萬元」，是因

為申請單位是社區，並不是公所，如果是公所配合款的部分，那麼我們

就會把它寫在提案的內容上；但是因為這個是社區跟縣府申請，我們只

是轉呈，不管是轉呈縣府還是縣府回來的文，我們轉呈給社區，公所都

是一個輔導跟轉呈的角色。因為這個提案並不是公所配合款的部分，所

以我們就是只有列上手續經費 100 萬元，就是縣府補助款的部分，剩下

的部分就是由社區去自籌。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課長的意思就是縣府補助也是 100 萬元，不足的 31 萬 7,320 元，基

本上是由社區自籌，是這個意思？ 

張課長芷貽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蘇代表還有沒有意見？ 

蘇代表浚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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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妳！我只是要討論而已，我要說好話、存好心，請坐下。大家

互相討論，包括鄉長，大家一起來討論，因為未來鄉長也有機會，應該

是有機會啦！去縣府，不是做代表，應該有機會到縣府，縣長也有機會，

應該是縣議員有機會，百分之差不多一百，應該以後也會遇到這種情形，

以上。我現在說的意思和課長大家在大會互相討論當中，我有小小的意

見，因為社區提出公所幫忙發文給縣政府，當然行文當中，我們不知道

內容是什麼，但是社區沒有錢，怎麼可能自籌 31 萬元？這是應該不太

可能的事情，因為社區沒有錢，但是既然課長這麼說了，他們行文當中

就這麼說了，我們看不到；但是村幹事說：「這怎麼對？怎麼叫我們自

籌 31 萬多元？」結果現在自籌的辦法已經有了，社區也有寫公文，那

麼我現在要拜託，不是要求，要拜託社會課，是不是這份提案單要修正

一下？要將詳細的內容、社區申請多少、總金額多少，然後配合款是怎

樣、社區怎樣，我們在理由寫要讓公所用配合款或是給社區自籌款裡面，

都要寫出來，讓大會來審。她若有寫清楚，我相信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她現在沒有寫，補助 100 萬元，這樣未來自籌款要如何來？要叫社

區出嗎？大家討論，我是建議該案是不是游主秘，他也是內行的，主計

也很內行，是不是大家研究看看？因為該案是總金額 131 萬 7,320 元，

結果現在寫得這麼籠統，這樣有較不對、疏忽。我不要說不尊重代表會，

因為我現在要存好心、說好話，不要說不尊重，不然這個案我拿出去給

人家看，人家怎麼說，你知道嗎？壞話不要講，以上。是不是游主秘能

想看看，主計有什麼辦法？因為這個案是 131 萬 7,320 元的案，以上報

告。我也懇求大家討論能不能想什麼辦法詳細說明一下，讓我們來墊付，

我絕對支持的，我沒有阻擋預算、我沒有阻擋你的墊付案，我再重複一

次。游主秘、主計主任和社會課長是不是想看看有什麼方法來改變？但



9 

 

是在改善這個方法之前，我提示你們一下，我比較不會，你們有發文第

3 號案，這張重點我提示一下，義興社區發展協會函，收文者秀水鄉公

所，這是 11 月 5 日就是他收到縣府補助款 100 萬元的時候，這裡有寫

「因本會(社區發展協會)經費不足，懇請鈞所補助 31 萬 7,320 元整。」

我再提示一下，這張文修正一下，是不是可以將現在第 1 號案社會課提

出來的案子的總金額和後續自籌款的部分，稍微做個調整一下？這樣程

序是不是較符合？以上。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可以的話，本席也沒有意見，

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本案在提案單裡面，蘇代表的意思就是更臻完備一點，就是將

鄉公所自籌的部分也敘明清楚，才不會引起以後發包的困擾，我個人覺

得是這樣，所以請主計是不是補充說明一下，提案單的內容是不是可以

更加完備一點？ 

謝主任瓊慧答覆： 

跟大會報告一下，正常來講，這個是縣府補助給社區，他補助社區

必須透過公所納入預算去做證明。我們平常透過社區做申請補助的時候，

因為縣府有規定財務收支考核，社區一定要列自籌，社區要自籌一部分

的經費大概都會有 20%，我們提的預算因為是收支併列，它必須透過公

所的預算，所以在公所的預算裡面會有一個類似獎補助的情形，所以他

只能編補助款的部分，這個部分不是公所自籌，所以沒有辦法把這個社

區要自籌的部分編在這個地方。社區的自籌的部分有點類似像一般的民

間單位辦一個活動，他會跟各個多方面去申請相關的自籌經費，只有這

一筆是透過公所，義興社區原則上自籌經費，假設收到這個公文可以依

據這個公文再來依據他的自籌經費不足再來向公所申請，就會由公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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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預算去做另外一個獎補助。在這個地方原則上我們是配合縣府的核

定公文，所以只能詳列補助款而已，社區的自籌經費在這邊不能出現。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以自籌經費，社區沒有經費的話，基本上…。 

謝主任瓊慧答覆： 

他要立案再來跟公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立案再來跟公所提出申請？ 

謝主任瓊慧答覆： 

對。這個部分因為縣府一定要透過公所納入預算證明，這個地方沒

有出現本所的配合款，所以這個部分只出現補助款，所以他是符合提墊

付案款的補助款的規定；其他蘇代表提的是公所要自辦，所以公所自辦，

我們會出本所的配合款，他才符合另外一款。這個案件原則上整個都是

社區的案件，只是縣府讓社區自己做，他要透過公所去做審核的標準，

所以不一樣。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瞭解，這樣解釋，蘇代表有沒有明白？ 

蘇代表浚豐質詢： 

大家討論，我真的有意見，她現在說的，他們申請的是 131 萬元，

你要照當時社區來公所申請，也是公所發文的，公所發文的當中，我們

不知道他怎麼說，但是社區收到這張文之後，真的嚇到，我們要自籌 30

幾萬元，但是縣府說有和社會課口頭說好了，我就覺得很奇怪，你們若

口頭說好的話，縣府口頭承諾…。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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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蘇代表，主計的意思是社區提出補助，本來規定是要自籌經

費 20%。 

蘇代表浚豐質詢： 

對，不得少於 20%。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現在縣政府核定補助了，但是自籌目前社區是沒辦法負擔的，沒辦

法負擔的情形之下，社區轉過來向鄉公所提出申請補助，意思是這樣，

但是在提案書裡面是沒辦法敘明鄉公所要補助 31 萬多的，是這個意思

嗎？ 

蘇代表浚豐質詢： 

她的意思是這樣，但是照我的想法，大家來討論…。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們不要照個人的想法，我們依照法令規定來辦理。 

蘇代表浚豐質詢： 

依照法令，好，法令有規定預算可以轉換，叫做預算轉換，有這一

條，白話文就是叫做預算轉換，墊付款是預算轉正，但是我們的預算裡

面可以用預算轉換，就是本來是社區要負責的，結果 114 年我們公所怎

麼不要提出計畫案裡面的內容給社區的自籌款預算轉換，轉換為依照這

張文？大家研究，他有發這張文來，這張文就可以用預算轉換，為什麼

不行？大家討論，這張文重點在此，「因本會(義興社區發展協會)經費

不足，懇請補助 31 多萬元。」就可以用預算轉換，但是要附這張文，一

定要附 11 月 5 日這張文來代表會…。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針對這個預算轉換的問題，請主計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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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代表浚豐質詢： 

沒關係，不用了，主席，不好意思，不要耽誤時間。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們先把事情釐清楚，一項一項釐清，既然你提出了，請主計說明

一下。 

謝主任瓊慧答覆： 

跟大會報告，在 115 年度的社區發展建築設備裡面，獎補助在這個

地方有編列補助義興跟港墘的各個活動中心的購置經費，代表會也有審

議通過，所以在 115 年度的總預算裡面有。所以我們原則上補助款是墊

付…。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就是我們本預算裡面也有編補助這兩個社區購置設備的項目？ 

謝主任瓊慧答覆： 

對，在獎補助裡面。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以今天我們就討論這個墊付案，既然墊付案有 100 萬元，我們不

可能刪減、不可能不讓它過，好，沒有其他意見的話，這一案就討論到

這裡。針對這一案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有沒有？沒有意見，我們照案通

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議案，號別：第 1

號。類別：社會。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彰化縣政府補助

本鄉義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14 年度社區活動中心設備」，所需經費

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整(補助款)，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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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付，俟籌編 11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貴

會審議。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審查意

見。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看一下第 2 號案，因為討論的是本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

條例部分條文(草案)，這個是要討論草案，可能會比較費時一點，我們

就明天再來討論。我看我們今天再討論第 3 號案，我們現在看第 3 號

案，請秘書宣讀提案書。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提案，號別：第 3

號。類別：幼兒園。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本所 114 學年度公共化幼兒園圖書經費所需經費

計新台幣 13 萬 6,512 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籌

編 11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貴會審議。辦

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審查意見。大會議

決。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本案是幼兒園的提案，請園長做一個詳細說明。 

廖園長雅倩答覆： 

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主秘、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幼

兒園這一案是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公共化幼兒園在充實及更新幼兒圖書

繪本資源的部分，核定補助經費是 13 萬 6,512 元整，因今年度沒有編

列這筆預算，所以請貴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13 萬 6,512 元。補助的部

分是 13 萬 6,512 元，全部都是補助的部分，以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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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都是補助款？這個就沒有配合款的問題了，請問各位代表有沒

有不明瞭？沒有，我們照案通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提案，號別：第 3

號。類別：幼兒園。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本所 114 學年度公共化幼兒園圖書經費所需經費

計新台幣 13 萬 6,512 元，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籌

編 11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貴會審議。辦

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審查意見。大會議

決：照案通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其他的案子，我們明天討論，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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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 

一、時 間：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上午九時 

二、地 點：本會議事堂 

三、出 席： 蔣憲忠 鄭倫杰 林沛瑩 吳泳慧 張玉龍 梁淑絹 楊錦發 

林澄洋 陳鑲萍 陳昀志 蘇浚豐 

四、列 席：主任秘書游宗霖 行政主任林俊仁 政風主任陳文富 主計

主任謝瓊慧 人事主任張素綢 民政課長林俊仁 秘書阮

炳煌 社會課長張芷貽 建設課長張志瑋 財政課長李美

玲 農觀課長王中森 清潔隊長曹耀仁 圖書館長陳楚晴 

幼兒園長廖雅倩 

五、主 席：蔣主席憲忠 秘書：柯錫昌 錄音：林俊琪 司儀、記錄：

林美芬 

六、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幕： 

林司儀美芬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會，12 月 31 日，今日

議程：討論提案。 

蔣主席憲忠報告： 

副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同仁、鄉長、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我們

會議繼續。現在來討論第 2 號案，請秘書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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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議案，號別：第 2

號，類別：民政，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修訂本鄉公墓暨納

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辦法：審議通過

後，發布施行，並函報彰化縣政府備查及本鄉代表會查照。審查意見：

提大會議決。 

蔣主席憲忠報告： 

民政課課長請說明。 

林課長俊仁答覆： 

主席、副主席、鄉長、主秘、秘書、各位代表、各位主管，大家早！

民政課報告，這案因應在 114 年 5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有修正公布

殯葬管理條例第 21 條之 1 的條文，行政院有核定自 115 年 1 月 1 日施

行，因為原本的規定是各縣市政府列冊的低收入戶，有使用各鄉鎮委託

經營與代管納骨堂的存放設施是免收相關服務費用，修訂條文是增加了

中低收入戶，所以我們配合修正秀水鄉公墓管理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規定，把中低收入戶也納入，以上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坐下。以上民政課說明有不清楚的嗎？有什麼建議、建言嗎？副

主席，請發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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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席，我想請問課長，我們增修條文是沒有問題，但是在作業

上，比如有使用者提出申請要免費使用納骨櫃的位置，是由他自己選位

置？還是老師選？還是我們鄉公所配給他免費的納骨櫃？ 

林課長俊仁答覆： 

跟貴會報告，請各位代表參閱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

例第 13 條第 2 項後段，這邊有寫他們使用可免繳各項規費及管理費，

但是塔位或神主牌位由本所指定使用位置免費使用，所以是由本所指定。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原本我們就有規定由鄉公所指定位置了？ 

林課長俊仁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謝謝。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坐下。第 2 號案還有什麼問題嗎？有什麼建議、建言嗎？第 2 號

案，照案通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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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議案，號別：第 2

號，類別：民政，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修訂本鄉公墓暨納

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辦法：審議通過

後，發布施行，並函報彰化縣政府備查及本鄉代表會查照。審查意見：

提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蔣主席憲忠報告： 

公所再提出第 4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主席裁示宣讀，第 4 號案，本號案彰化縣秀水鄉公所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彰秀鄉字第 114002031 號，普提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議案，號別：第 4 號，類別：農業觀光，提案人：

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彰化縣政府核定補助本所辦理「2026 馬躍新

春，健行秀水元旦健行」活動案，核定補助經費 30 萬元整，因未及納

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籌編 11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6 年度預

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貴會審議。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

再辦理預算轉正。審查意見：提大會議決。 

蔣主席憲忠報告： 

在農業課長說明之前，我跟大家報告、讓大家知道一下，關於這案

本來是不打算審查，為什麼到現在本會代表大家手中才拿到，我本來以

為是公所的問題，將這號案擱置擱到沒在五天前送來本會，正常開會公

所提案一定要在五天前送給本會，本會才有充分的時間去討論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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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號案在公所拿來之前都有足夠的時間，因為本會的秘書擅自決定

以簽名方式先請本會同仁簽名同意先行墊付，有關於每件案子要以先行

簽名同意墊付方式，或是以召開會議決議方式不是本會秘書能獨自擅自

決定的，因為這樣才造成對公所的誤會，改天若環節在哪？該當要跟人

家抱歉的就是要跟人家抱歉，也不要因為這個環節又再怪公所的不對，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時間來不及還是環節出在哪？所以大家才會知道為

什麼到現在本會代表現在手裡才拿到這份案子，該當是本會秘書的不對

就不對，希望秘書以後謹慎行事，謝謝秘書。農業課長，請說明。 

王課長中森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各位同仁，大家好！這個案子是

明天要舉行的元旦健行活動，我們這次辦理的地點是在育民國小及周邊，

在會議的第一天就已經有寄放給各位代表邀請函，我們邀請各位代表來

盛大出席，原本我們這案子規劃 140 萬元，向彰化縣政府申請 70 萬元

的補助，經過縣政府考量審查之後決定給我們 30 萬元，我們後面附件

有附修改的計畫書，由原本的 140 萬元規模變更為 100 萬元，懇請各位

代表、貴會同意此案先行墊付，以上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好，請坐下。關於此案各位有什麼問題？有沒有什麼建議、建言嗎？

都沒有問題？沒問題，照案通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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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5 次臨時大會議案，號別：第 4

號，類別：農業觀光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彰化縣政

府核定補助本所辦理「2026 馬躍新春，健行秀水元旦健行」活動案，核

定補助經費 3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請同意辦理墊付，俟籌

編 11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納入歸墊轉正，提請貴會議。辦法：

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審查意見：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林司儀美芬報告： 

臨時動議。 

蔣主席憲忠報告： 

現在進入臨時動議，有什麼建議、建言？有什麼要做補充說明、補

充討論的，大家請把握時間。副主席，請發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有一個問題，針對 115 年度上次我們審查時所刪減的一些項目，在

此我特別提出來，我們來討論一下。上次我們審查的時候，總預算書已

經做出來了，本會刪減的總預算書的第 3 頁第 8 項，第 8 條總預算書的

190 頁，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本鄉義興社區及港墘社區，辦理公

設活動中心及各項設備之購置經費，鄉公所編列的預算是 160 萬元，經

過我們討論以後，因為有得到縣政府相關的補助，現在補助的 100 萬也

到鄉公所了，所以我們酌刪了 50 萬元、保留 110 萬元，這沒有錯吧？

好，我們是視情況，因為有上級的補助，所以我們刪減了 50 萬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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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合理範圍之內，本席認為是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但是不曉得是公

所的人透露訊息說我們代表會刪了補助二個社區的經費 50 萬元，這傳

出去對我們代表會所有的代表就有失公平，因為社區經費要設置一些設

施竟然代表會會刪除、刪減 50 萬元，這意思就不一樣了，我們斟酌點

是因為有縣政府補助了，所以我們不用那麼多，就算我們刪減以後金額

可能不夠用，到時候也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再提出追加減預算來支應把

問題解決，主席也有接到訊息、本人也有接到一些鄉親的反應，為什麼

我們代表會怎會連公設活動中心的預算也要刪，對我們代表來說這個意

思非常的不好，而且在我們審議的時候，鄉公所的相關單位說明，12 月

5 日有收到縣府補助 100 萬元的函文了，我們基於這個函文，所以刪減

50 萬元，合情合理，但是傳到鄉親的耳中，意思就不一樣了，他只有說

我們刪減而已，但是沒有說因為有得到我們縣府的補助 100 萬元，所以

我們預算可以少一點。我覺得放出去的聲音，由公所放出去的聲音，跟

鄉民反應給我們的，意思是非常不一樣，這對我們代表會所有的代表是

一個打擊，我在此特別提出來，大家來共同面對這個問題，我相信此後

可能各位代表在外面也應該陸續會接到鄉民的反應，我們必須要向所有

的鄉民解釋這 50 萬元刪減的原因是什麼？是什麼原因代表會會刪減？

在此我特別提出來大家做個討論。因為主席也接到鄉民的反應了、我也

有聽到一些風聲、聲音，昨天發言的時候，蘇浚豐代表他也有提到這個

問題，表示蘇浚豐代表他也有聽到鄉民反應的聲音，對這條公設活動中

心刪減的 50 萬元，我會提出來共同討論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這樣子，

以上報告，謝謝。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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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請發言。 

林鄉長英嘉答覆： 

大會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秘書、公所同仁，針對副主席

提出這個問題，第一點公所沒有放出什麼聲音，這 50 萬元在整個年度

的預算編列，因為我們縣府有無要補助我們還不知道，在未知情的情況

之下，公所行政單位提出 160 萬元的經費，其實這 50 萬元也是我們跟

主席、副主席、代表，我們共同做出來的協議，至於外面傳的在此我藉

由這機會公開說明，絕對公所沒有放出什麼聲音說代表會刪什麼預算，

這 50 萬元也是我們所會共同討論一個結果出來的，特此向各位報告，

外面聽到的聲音要聽、聽不完，所以這點再補充說明、報告，以上。 

蔣主席憲忠報告： 

副主席，請發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謝謝鄉長的說明，我要的就是鄉長這句話，以後外面若還有聽到什

麼聲音的話，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去回應鄉親了，感謝鄉長跳出來提出澄

清說明，當然我們公所所有的人員沒那麼閒，把我們代表會審議的事情

去外面講，我也相信各位不管主管單位也好、我們鄉公所的同仁，我都

相信大家的品性不至於我們開會到處渲染，當然我非常感謝鄉長的說明。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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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鄉長的說明，像剛才鄉長講的說明，副主席剛才也有說並不

是由鄉長放出這聲音，他是說公所，不止鄉長也包含鄉長公所團隊，我

們之前會議上就曾講過，有時開會千萬不要扭曲事實，也不要斷章取義，

我們之前有時在會議進行中、正在議事運作中、討論中，甚至提案有刪

減的預算，爾後若有必要可能都能提出追加減，所以還在未明確的狀況

下，請公所團隊們也不要去幫我們斷章取義，不要只說我們只刪除，沒

有講到補足的部分，別讓一些基層的聲音，上午開會、下午就得知消息

說代表會又要刪什麼預算、還是要刪什麼福利，有時候都還未明確，我

再次重申，只要公所對我們都支持，只要有急迫性、有需要甚至動用二

備，在追加減預算都能明確地提出，讓本會審慎審議，在此也沒有完全

怪鄉長，剛副主席只是說公所怎麼有這種聲音？剛剛副主席發言之前，

我們就有先聊天，我就說我在外面也有聽到，縣府縣長對我們秀水也特

別支持，我們心照不宣，也大概知道這對社區的補助經費應該 90%以上

會下來，所以能讓縣府補助這是好事，不用動用本鄉預算這是好事，所

以再強調本會是酌刪，不用動到本鄉的預算，並不是刪減預算，我們是

酌刪本預算，讓縣府來補助，如果對外面有些沒有很明確的造謠、顛倒、

斷章取義，再請你們大家各位注意一下，建議，以上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農業課課長，在大家還在想的時候，我先請教農業課長，你應該知道我

要問哪一張帖子？我先問你知道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報告，應該知道。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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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上有沒有那張帖子？ 

王課長中森答覆： 

沒有拿上來。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有拿上來？給你時間拿上來。課長去拿帖子的時間，大家再想一

下，有沒有什麼建議、建言？還是有什麼要補充的？要不然等下農業課

講完就休息了。課長，這張帖子是哪個權責單位？你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報告，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這是你下面的承辦員印的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這個是請策展廠商一併去印刷的。 

蔣主席憲忠報告： 

廠商印的？ 

王課長中森答覆： 

是。 



25 

 

蔣主席憲忠報告： 

廠商印的整個排版、整個流程、整個文字，承辦的要先過目一下，

然後再給你看一下吧？ 

王課長中森答覆： 

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你有看到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我有看過。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這已經發出去幾張了？ 

王課長中森答覆： 

全部都發出去了。 

蔣主席憲忠報告： 

什麼時候發出去的？ 

王課長中森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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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東西也是由廠商去寄送的，我們只有代表會、社區、村長是親

送。 

蔣主席憲忠報告： 

什麼時候發出去的？ 

王課長中森答覆： 

可能在大概 10 天前就發出去了。 

蔣主席憲忠報告： 

10 天前？這是元旦活動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對。 

蔣主席憲忠報告： 

縣府補助活動的這個案不是剛才才通過？怎有辦法 10 天前就發出

去？如果剛好沒過呢？先斬後奏這是第一，你應該知道我最大的用意要

問什麼吧？再來你手上有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有。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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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主辦單位寫秀水鄉公所和秀水鄉民代表會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對。 

蔣主席憲忠報告： 

主辦單位既是秀水鄉公所與秀水鄉民代表會，你裡面的敬邀指導單

位：彰化縣政府的機關首長是王縣長王惠美，秀水鄉的鄉長是林英嘉林

鄉長，秀水鄉民代表會的機關首長為什麼沒有頭銜？你把主席放在哪裡？ 

王課長中森答覆： 

這的確是一個很離譜的錯誤，我們會檢討。 

蔣主席憲忠報告： 

你有承認離譜嗎？ 

王課長中森答覆： 

這非常離譜。 

蔣主席憲忠報告： 

還是不承認本會有主席？這個非常離譜。 

王課長中森答覆： 

其實我們在校稿的時候…。 



28 

 

蔣主席憲忠報告： 

我問你什麼時候發出去，你還說 10 天前就發出去了，現在怎麼辦？

為什麼我們彰化縣的大家長頭銜有寫上去、我們秀水鄉的大家長頭銜有

寫上去，我們秀水鄉民代表會的機關首長也是主辦單位之一，為什麼頭

銜沒有寫上去？不是在你們心裡非要有主席不可，只是說你們在承辦這

種活動，你們機關首長頭銜一定要寫上去。 

王課長中森答覆： 

真的很抱歉。 

蔣主席憲忠報告： 

你也可以不用寫主席蔣憲忠，你也可以寫副主席鄭倫杰就好，你也

可以寫梁淑絹梁代表，就是那個頭銜要寫，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收到了？ 

王課長中森答覆： 

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這是廠商的問題？ 

王課長中森答覆： 

對，邀請卡這部分我們不會給廠商錢，我們會對廠商直接減價收受。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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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他扣錢就對了？ 

王課長中森答覆： 

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其實你說扣錢，於法不合，你已經把我們本會的機關首長的主席都

扣掉了，你再扣什麼來彌補都沒用，還是在你心裡面都沒有主席？ 

王課長中森答覆： 

真的很抱歉，真的是有疏失沒有注意到這。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關係，課長如果一開始你承認疏失、疏乎都沒關係，但是後來你

又推給廠商說要扣錢什麼，我就聽不下去了，因為就算是廠商他們的錯，

他們文字有問題、校稿有問題、流程有問題，沒有經過你們承辦、再呈

上讓你看到、讓你過目，這帖子怎麼送？怎麼過？我相信各課室、各單

位如有辦活動，我當了三屆了，我還第一次看到機關首長沒打上的，你

們如果只打秀水林英嘉，我看你們位子會不會換掉？好，注意一下就好 

王課長中森答覆： 

真的很抱歉。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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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課長，請坐下。其他還有什麼問題嗎？都沒問題嗎？有什麼建

議、建言嗎？ 

林司儀美芬報告： 

請主席致閉幕詞。 

蔣主席憲忠報告： 

今年度的會議到今天算是最後一天，無論會議上爭執、意見不同，

但經過所會雙方討論、集思廣義、協調之下都有更好的方向，也算是完

美的 ending，大家辛苦了！也祝各位新年快樂、馬到成功，謝謝，閉會。 

 
 

 


